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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，区民政局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上级民政部门及区全面依法冶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广泛开展全民法制宣传教育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，努力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依法行政水平和公民的法律素质。现将我局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
一、健全组织，加强领导
为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和推进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普法工作，我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，局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，局机关各股室负责人担任成员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。同时结合业务工作，对民政法治建设工作进行了分工落实，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，有力的推进了法治民政建设工作的规划实施，确保了民政法治建设工作取得良好进展。
二、注重学习，开展培训
[bookmark: _GoBack]为提升民政干部职工法律意识，为依法治理、依法行政打下良好基础，我局积极开展各种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活动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。一是加强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学习。通过局领导班子会、组织生活会、局QQ群、微信群等对机关全体职工及所有下属事业单位人员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公务员法》、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行政强制法》、《行政诉讼法》、《行政许可法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，全面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法律知识水平，在全局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等机会。二是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综合素质。对涉及行政执法的重点股室人员，要求全部取得行政执法证，并积极安排行政执法人员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执法的培训，巩固依法行政业务知识，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三是积极开展公务员网上法律知识学习，关注“韶司在线”和“韶关发布”微信公众号，每天进入学习里面的内容 ，完成学时和阅读量要求。
三、依法行政，规范行为
（一）做好规范性文件管理。认真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审查办法，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事项符合职权范围，规范性文件出台程序规范，内容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有关规定。每个规范性文件均经过局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审查通过，并充分协商及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、在政府门户网进行公示征求群众意见，及时送审、备案。
（二）解决行政执法问题。各股室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，对民政法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如何依法行政、纠正有法不依的针对低收入核对中存在的收入核对难的问题，召集人社、公安、工商、地税等部门召开座谈会，共同协商解决问题，建立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协调机制。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监管的问题，我局及时召开座谈会，同时联合区消防大队、安监局、卫计局、食药监等组成联合组开展联合检查。2019年，由于我局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证都已经到期，我局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参加执法证考试，目前已有2人通过了考试。
四、广泛宣传，提升群众法治意识
一是依托特殊节日开展普法宣传，例如，在清明节开展推行火葬、移风易俗的殡葬宣传，悬挂横幅10条，提高群众文明殡葬意识；印制3000多份《浈江区社会救助政策》，通过全区各单位发放到我区每一位扶贫户、低保户和特困户中，提高困难群众的对民政医疗救助政策的了解，减轻困难群众生活负担。二是结合业务办理工作，对现场群众进行普法宣传，例如，群众在申请低保时，向其讲解政策要求，对不符合条件的群众，耐心解释政策，2019年共新增低保户52户143人和清退低保户83户130人。三是开展民政专项普法工作，例如，为吸取新丰练溪事件和翁源敬老院五保户五不保事件，我局召集全区10家养老机构开会，讲解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及《安全生产法》，提醒其重视服务质量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性。在社会组织微信群共享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，要求全区150多家社会组织进行学习。
五、建立法律顾问制度
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是促进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要求，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，更是促进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。为此，我局与韶大律师事务所的罗运标律师签订了法律顾问合同，聘用其做法律顾问，由其对我局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、出具法律意见书、参与重大项目研究、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处置，为我局处理法律事务提供合法的、切实可行的意见。
六、2020年法治工作思路
(一)加大学习与培训力度。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各项涉及民政的法律法规，加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，切实抓好教育学习，加强培训。同时通过宣传栏、政府网、专家讲座等丰富多彩、喜闻乐见的形式与载体，大力宣传民政系统法律法规，形成知法、守法、依法履行职责的良好氛围。
（二）加强民政局行政执法队伍建设。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、考核和持证上岗制度，切实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执法水平。要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，严格责任追究力度。
 （三）深化行政审批，提高行政效能。按照合法合理、精简、效能、权责统一、公开透明、监督制衡等原则，健全完善各项工作制度，对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标准、条件、责任、权限、时限等做进一步规范，积极实施“一站式”服务的政务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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